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90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鄭衣崴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吳佳融律師

被      告  鄭又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

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76號駁回再議之處

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113年度偵字第20157、19013、19014、

21687、22626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乙○○（下稱聲請人）以被告甲○○涉

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等罪嫌，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

雄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

第20157、19013、19014、21687、22626號為不起訴處分，

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

察長（下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以再議為無理由，於民國

113年9月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76號駁回再議處分。嗣

聲請人於113年9月6日收受駁回再議處分書，聲請人於駁回

再議處分書送達後，即委任律師為代理人，並於法定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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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113年9月16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本

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是本案聲請程序為合法，

先予敘明。

二、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1項後段指定送達代收人規定之立法目

的，在減少因距離產生之交通障礙或郵寄、遞送之遲滯，以

便捷文書之送達，是以必須在法院所在地無住所、居所或事

務所者，始有陳明「指定送達代收人」之必要，並生送達於

本人之效力，倘上訴人在原審法院所在地已設有住、居所，

即無依上開規定陳明指定送達代收人之必要，而不生合法指

定之效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770號裁定參照）。準

此，聲請人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內雖記載吳佳融律師為

其送達代收人部分，惟因聲請人上揭住所在本院所在地，故

不生合法指定之效力，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聲請人為兄妹，2人因遺產管理與分

配問題迭生糾紛，被告竟為以下犯行：

　㈠被告基於恐嚇犯意，於113年3月14日10時32分許、同年月21

日9時59分許，在上揭被告住所處，以門號0000000000號傳

送簡訊內容「人知道妳住那裡了，自己小心一點，很多人要

找妳，地址已經全部給人家了」、「會殺死妳」等訊息予聲

請人，致聲請人心生畏怖足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犯刑

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113年度偵字第20157號、113年度偵

字第19014號）。

　㈡被告雖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113年3月29日以113年

度司暫家護字第185號民事暫時保護令裁定命其不得對聲請

人為騷擾行為，詎基於違反保護令罪之犯意，於113年4月2

日，在上揭被告住所處，以手機傳送簡訊：「相信你一定沒

朋友，因為大家都怕你，可憐」、「你老了一定更可憐」、

「引起眾怒」等予聲請人乙○○，以此方式騷擾聲請人，而

違反上開暫時保護令。被告又於113年5月1日、113年5月8

日，在上揭被告住所處，基於違反保護令罪及恐嚇犯意，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手機門號傳送簡訊「我天天咒詛你到老都不得好死」、「想

不開的時候你就有事」、「你全家會有報應」予聲請人，以

此方式騷擾聲請人，並致聲請人心生畏怖足生危害於安全。

因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違反保護令罪

嫌、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113年度偵字第21687號、113

年度偵字第22626號）。　　

　㈢被告基於毀損建築物之犯意，於113年2月15日，僱請不知情

之工人，將全體繼承人所共同繼承之屏東縣○○鄉

○○○000號房屋內部裝潢拆除，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3條

毀損建築物罪嫌（113年度偵字第19013號）。　

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被告傳送「很多人要找你，自

己小心一點，地址已經全部給人家了，會殺死你」等訊息文

字予聲請人，內容均明確宣稱威脅聲請人之人身安全，故依

照一般社會通念判斷，已足使聽聞者心生畏懼。況聲請人若

未心生畏懼，自無從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暫時保

護令及普通保護令獲准，由此益徵聲請人心生畏懼等情為

真。復被告拆除其與聲請人所公同共有之上揭告訴意旨所指

之房屋內部裝潢，自屬毀壞他人建築物行為，原不起訴處分

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未慮及上情，自有不當，爰向本院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三、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

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

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

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

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

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

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

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

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

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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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

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告訴人

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

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

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

必要之調查」，依照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

「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

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

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

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

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

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

則。

四、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依職權調

閱前開卷證核閱後，仍認聲請人等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

理由。聲請人等人雖以上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仍屬無

據，茲分述如次：

　㈠就告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嫌之部分

　⒈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以加害生命、身體、自

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為要件。該

罪保護之法益，為個人免於恐懼之意思自由。所謂「致生危

害於安全」，僅以恐嚇行為導致被害人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

之感覺即足，不以被害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

已發生實際危害為必要。至行為人之恐嚇行為是否足使被害

人心生畏懼而害及個人安全，應綜合觀察行為人恐嚇之內

容、方式、客觀環境、被害人之個人情況及外在表現等情

狀，依經驗法則審慎判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32

號判決參照）。次按認定事實之證據，必須就相關聯之證據

資料，予以整體之綜合觀察，以判斷其證明力，不得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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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性之證據割裂，就各個證據，個別判斷其證據價值（最高

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依卷

內所附之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截圖，雖可認被告確有傳送

如告訴意旨所指之訊息予聲請人，惟參以被告與聲請人於警

詢時之陳述以及細譯其間之對話歷程等客觀情狀可知，上揭

告訴意旨所指之訊息係雙方因繼承糾紛所衍生之口角，故自

客觀對話脈絡以觀，自難遽斷告訴人業已因此心生畏懼等

情，業據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綜合觀察相關連

之證據並論述甚詳，而與前揭最高法院所揭示之意旨相符，

是難認有何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處。

　⒉至聲請意旨雖以被告確有傳送「人知道妳住那裡了，自己小

心一點，很多人要找妳，地址已經全部給人家了」、「會殺

死妳」等訊息予聲請人，而認業已足使告訴人心生畏懼，惟

此係將被告所傳送之訊息自整體對話脈絡中抽離，而割裂相

關聯之證據，並個別判斷其證據價值，自與前揭最高法院所

揭示之相關聯證據應綜合觀察之意旨相違，而不足採。又按

檢察官應加強蒐集犯罪事證，並審慎綜合研判偵查所得之全

般證據，確信具有可使法院為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者，始

予提起公訴，檢察機關妥速辦理刑事案件實施要點第6點定

有明文，故聲請意旨雖另主張聲請人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

法院聲請暫時保護令及普通保護令獲准，客觀上業已足認聲

請人已心生畏懼等語，然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保護令之核發，

係為避免施暴者繼續對受虐者為不法侵害行為而力求給予即

時、迅速保護所設，且因其屬家事非訟事件，故其證據要求

門檻較低，只要達到使法院認其所主張之事實可能為真，即

「存在」之可能性大於「不存在」，或「真實」之可能性大

於「虛假」即可（即英美法證據法則上所稱之優勢證據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舉證標準），而與上

述檢察官起訴門檻所要求之高度可能性尚屬有間，要難由此

即認卷內所附證據已達起訴門檻，故聲請意旨此部所指，亦

非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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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就告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違反保護令罪嫌之部分

　　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

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

之行為；所稱「騷擾」，係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

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該法第

2條第1款、第4款固規定甚明。然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

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

為之傷害，而非在取得保護令之一方無法接受他方之言行

時，即遽認他方之言行構成該法之「騷擾」，否則即有濫行

使用保護令之虞。是以，苟家庭成員相互間因感情不睦，致

起勃谿，且客觀上難認一方須確實處於受他方身體或精神上

暴力之威脅，即難認係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或騷擾之行為。

故該法所謂「騷擾」，自應參酌立法精神為合目的性限縮，

綜合個案整體情節、緣由、始末等，交互參酌，需具備惡意

性及積極侵害性者，始足當之。從而，保護令相對人所為之

行為若非專以侵害保護令聲請人為目的，或兼有其他主張或

保護合法權利之目的，縱使所為行為已使保護令聲請人產生

不快不安或痛苦畏懼，惟仍與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謂「騷擾」

之概念不符，而不應以違反保護令罪相繩（臺灣高等法院

112年度上易字第1162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前經臺灣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113年3月29日以113年度司暫家護字

第185號民事暫時保護令裁定命其不得對聲請人為騷擾行

為，後續於113年4月2日、同年5月1日、同年5月8日以手機

傳送如告訴意旨所指之訊息予聲請人等節，雖有卷內對話紀

錄截圖及所附裁定可佐，然細觀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歷

程，係因彼此就其父母生前之扶養分工及遺產分配等問題而

感情不睦，自難認被告係專以侵害聲請人為目的而傳送上揭

訊息，而難以違反保護令罪相繩等情，亦經原不起訴處分書

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綜合考量卷內證據資料並詳加說明，故聲

請意旨認被告此部行為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

反保護令罪，要難採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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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就告訴意旨被告涉犯毀損建築物罪嫌部分

　　被告於偵查中辯稱：我是因為房屋老舊而翻修該屋等語，並

有卷內所附之估價單、拆除裝潢照片附卷可稽，故被告所為

是否係屬減損房屋效用之毀損行為，已屬有疑。況刑法第

353條第1項之毀損建築物罪，係以行為人毀壞他人建築物重

要部分，足致該建築物之全部或一部失其效用，為其構成要

件，則被告僱工拆除房屋內部裝潢之行為，尚無損於該屋結

構本體，而非致房屋之重要部分無法發揮其正常功能，使房

屋之效用一部或全部喪失，故聲請意旨認被告此部行為犯刑

法第353條第1項之毀損建築物罪，自難採憑。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所據，其認事用

法亦無明顯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相關證據法則之情

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

及駁回再議處分意旨不當，主張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

嫌、違反保護令罪嫌或毀損建築物罪嫌，俱無從使本院依卷

內現存證據達到足認被告有此部分犯罪嫌疑，而應由檢察官

提起公訴之心證程度，是本案無足以動搖原偵查結果之事實

認定，而得據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事由存在，聲請自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詹尚晃

　　　　　　　　　　　　　　　　　　法　官　李宜穎

　　　　　　　　　　　　　　　　　　法　官　吳致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容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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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90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鄭衣崴


代  理  人  吳佳融律師
被      告  鄭又誠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76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113年度偵字第20157、19013、19014、21687、22626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乙○○（下稱聲請人）以被告甲○○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等罪嫌，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0157、19013、19014、21687、22626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下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以再議為無理由，於民國113年9月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76號駁回再議處分。嗣聲請人於113年9月6日收受駁回再議處分書，聲請人於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後，即委任律師為代理人，並於法定期間內即113年9月16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是本案聲請程序為合法，先予敘明。
二、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1項後段指定送達代收人規定之立法目的，在減少因距離產生之交通障礙或郵寄、遞送之遲滯，以便捷文書之送達，是以必須在法院所在地無住所、居所或事務所者，始有陳明「指定送達代收人」之必要，並生送達於本人之效力，倘上訴人在原審法院所在地已設有住、居所，即無依上開規定陳明指定送達代收人之必要，而不生合法指定之效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770號裁定參照）。準此，聲請人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內雖記載吳佳融律師為其送達代收人部分，惟因聲請人上揭住所在本院所在地，故不生合法指定之效力，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聲請人為兄妹，2人因遺產管理與分配問題迭生糾紛，被告竟為以下犯行：
　㈠被告基於恐嚇犯意，於113年3月14日10時32分許、同年月21日9時59分許，在上揭被告住所處，以門號0000000000號傳送簡訊內容「人知道妳住那裡了，自己小心一點，很多人要找妳，地址已經全部給人家了」、「會殺死妳」等訊息予聲請人，致聲請人心生畏怖足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113年度偵字第20157號、113年度偵字第19014號）。
　㈡被告雖經臺灣高雄少年及家事法院於113年3月29日以113年度司暫家護字第185號民事暫時保護令裁定命其不得對聲請人為騷擾行為，詎基於違反保護令罪之犯意，於113年4月2日，在上揭被告住所處，以手機傳送簡訊：「相信你一定沒朋友，因為大家都怕你，可憐」、「你老了一定更可憐」、「引起眾怒」等予聲請人乙○○，以此方式騷擾聲請人，而違反上開暫時保護令。被告又於113年5月1日、113年5月8日，在上揭被告住所處，基於違反保護令罪及恐嚇犯意，以手機門號傳送簡訊「我天天咒詛你到老都不得好死」、「想不開的時候你就有事」、「你全家會有報應」予聲請人，以此方式騷擾聲請人，並致聲請人心生畏怖足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犯家庭暴力防治法第61條第2款違反保護令罪嫌、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113年度偵字第21687號、113年度偵字第22626號）。　　
　㈢被告基於毀損建築物之犯意，於113年2月15日，僱請不知情之工人，將全體繼承人所共同繼承之屏東縣○○鄉○○○000號房屋內部裝潢拆除，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3條毀損建築物罪嫌（113年度偵字第19013號）。　
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被告傳送「很多人要找你，自己小心一點，地址已經全部給人家了，會殺死你」等訊息文字予聲請人，內容均明確宣稱威脅聲請人之人身安全，故依照一般社會通念判斷，已足使聽聞者心生畏懼。況聲請人若未心生畏懼，自無從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暫時保護令及普通保護令獲准，由此益徵聲請人心生畏懼等情為真。復被告拆除其與聲請人所公同共有之上揭告訴意旨所指之房屋內部裝潢，自屬毀壞他人建築物行為，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未慮及上情，自有不當，爰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三、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告訴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依照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四、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卷證核閱後，仍認聲請人等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聲請人等人雖以上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仍屬無據，茲分述如次：
　㈠就告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嫌之部分
　⒈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為要件。該罪保護之法益，為個人免於恐懼之意思自由。所謂「致生危害於安全」，僅以恐嚇行為導致被害人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之感覺即足，不以被害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已發生實際危害為必要。至行為人之恐嚇行為是否足使被害人心生畏懼而害及個人安全，應綜合觀察行為人恐嚇之內容、方式、客觀環境、被害人之個人情況及外在表現等情狀，依經驗法則審慎判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32號判決參照）。次按認定事實之證據，必須就相關聯之證據資料，予以整體之綜合觀察，以判斷其證明力，不得將有關聯性之證據割裂，就各個證據，個別判斷其證據價值（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依卷內所附之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截圖，雖可認被告確有傳送如告訴意旨所指之訊息予聲請人，惟參以被告與聲請人於警詢時之陳述以及細譯其間之對話歷程等客觀情狀可知，上揭告訴意旨所指之訊息係雙方因繼承糾紛所衍生之口角，故自客觀對話脈絡以觀，自難遽斷告訴人業已因此心生畏懼等情，業據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綜合觀察相關連之證據並論述甚詳，而與前揭最高法院所揭示之意旨相符，是難認有何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處。
　⒉至聲請意旨雖以被告確有傳送「人知道妳住那裡了，自己小心一點，很多人要找妳，地址已經全部給人家了」、「會殺死妳」等訊息予聲請人，而認業已足使告訴人心生畏懼，惟此係將被告所傳送之訊息自整體對話脈絡中抽離，而割裂相關聯之證據，並個別判斷其證據價值，自與前揭最高法院所揭示之相關聯證據應綜合觀察之意旨相違，而不足採。又按檢察官應加強蒐集犯罪事證，並審慎綜合研判偵查所得之全般證據，確信具有可使法院為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者，始予提起公訴，檢察機關妥速辦理刑事案件實施要點第6點定有明文，故聲請意旨雖另主張聲請人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暫時保護令及普通保護令獲准，客觀上業已足認聲請人已心生畏懼等語，然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保護令之核發，係為避免施暴者繼續對受虐者為不法侵害行為而力求給予即時、迅速保護所設，且因其屬家事非訟事件，故其證據要求門檻較低，只要達到使法院認其所主張之事實可能為真，即「存在」之可能性大於「不存在」，或「真實」之可能性大於「虛假」即可（即英美法證據法則上所稱之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舉證標準），而與上述檢察官起訴門檻所要求之高度可能性尚屬有間，要難由此即認卷內所附證據已達起訴門檻，故聲請意旨此部所指，亦非足採。
　㈡就告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違反保護令罪嫌之部分
　　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騷擾」，係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該法第2條第1款、第4款固規定甚明。然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傷害，而非在取得保護令之一方無法接受他方之言行時，即遽認他方之言行構成該法之「騷擾」，否則即有濫行使用保護令之虞。是以，苟家庭成員相互間因感情不睦，致起勃谿，且客觀上難認一方須確實處於受他方身體或精神上暴力之威脅，即難認係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或騷擾之行為。故該法所謂「騷擾」，自應參酌立法精神為合目的性限縮，綜合個案整體情節、緣由、始末等，交互參酌，需具備惡意性及積極侵害性者，始足當之。從而，保護令相對人所為之行為若非專以侵害保護令聲請人為目的，或兼有其他主張或保護合法權利之目的，縱使所為行為已使保護令聲請人產生不快不安或痛苦畏懼，惟仍與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謂「騷擾」之概念不符，而不應以違反保護令罪相繩（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162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前經臺灣高雄少年及家事法院於113年3月29日以113年度司暫家護字第185號民事暫時保護令裁定命其不得對聲請人為騷擾行為，後續於113年4月2日、同年5月1日、同年5月8日以手機傳送如告訴意旨所指之訊息予聲請人等節，雖有卷內對話紀錄截圖及所附裁定可佐，然細觀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歷程，係因彼此就其父母生前之扶養分工及遺產分配等問題而感情不睦，自難認被告係專以侵害聲請人為目的而傳送上揭訊息，而難以違反保護令罪相繩等情，亦經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綜合考量卷內證據資料並詳加說明，故聲請意旨認被告此部行為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要難採憑。
　㈢就告訴意旨被告涉犯毀損建築物罪嫌部分
　　被告於偵查中辯稱：我是因為房屋老舊而翻修該屋等語，並有卷內所附之估價單、拆除裝潢照片附卷可稽，故被告所為是否係屬減損房屋效用之毀損行為，已屬有疑。況刑法第353條第1項之毀損建築物罪，係以行為人毀壞他人建築物重要部分，足致該建築物之全部或一部失其效用，為其構成要件，則被告僱工拆除房屋內部裝潢之行為，尚無損於該屋結構本體，而非致房屋之重要部分無法發揮其正常功能，使房屋之效用一部或全部喪失，故聲請意旨認被告此部行為犯刑法第353條第1項之毀損建築物罪，自難採憑。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所據，其認事用法亦無明顯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相關證據法則之情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意旨不當，主張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嫌、違反保護令罪嫌或毀損建築物罪嫌，俱無從使本院依卷內現存證據達到足認被告有此部分犯罪嫌疑，而應由檢察官提起公訴之心證程度，是本案無足以動搖原偵查結果之事實認定，而得據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事由存在，聲請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詹尚晃
　　　　　　　　　　　　　　　　　　法　官　李宜穎
　　　　　　　　　　　　　　　　　　法　官　吳致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容辰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90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鄭衣崴

代  理  人  吳佳融律師
被      告  鄭又誠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
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76號駁回再議之處
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113年度偵字第20157、19013、19014、
21687、22626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乙○○（下稱聲請人）以被告甲○○涉犯恐
    嚇危害安全罪等罪嫌，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
    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01
    57、19013、19014、21687、22626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
    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
    下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以再議為無理由，於民國113年9月
    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76號駁回再議處分。嗣聲請人於
    113年9月6日收受駁回再議處分書，聲請人於駁回再議處分
    書送達後，即委任律師為代理人，並於法定期間內即113年9
    月16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
    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是本案聲請程序為合法，先予敘明
    。
二、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1項後段指定送達代收人規定之立法目
    的，在減少因距離產生之交通障礙或郵寄、遞送之遲滯，以
    便捷文書之送達，是以必須在法院所在地無住所、居所或事
    務所者，始有陳明「指定送達代收人」之必要，並生送達於
    本人之效力，倘上訴人在原審法院所在地已設有住、居所，
    即無依上開規定陳明指定送達代收人之必要，而不生合法指
    定之效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770號裁定參照）。準
    此，聲請人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內雖記載吳佳融律師為
    其送達代收人部分，惟因聲請人上揭住所在本院所在地，故
    不生合法指定之效力，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聲請人為兄妹，2人因遺產管理與分配
    問題迭生糾紛，被告竟為以下犯行：
　㈠被告基於恐嚇犯意，於113年3月14日10時32分許、同年月21日9
    時59分許，在上揭被告住所處，以門號0000000000號傳送簡
    訊內容「人知道妳住那裡了，自己小心一點，很多人要找妳，
    地址已經全部給人家了」、「會殺死妳」等訊息予聲請人，致
    聲請人心生畏怖足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
    條之恐嚇罪嫌（113年度偵字第20157號、113年度偵字第19014號
    ）。
　㈡被告雖經臺灣高雄少年及家事法院於113年3月29日以113年度司暫
    家護字第185號民事暫時保護令裁定命其不得對聲請人為騷擾
    行為，詎基於違反保護令罪之犯意，於113年4月2日，在上揭被
    告住所處，以手機傳送簡訊：「相信你一定沒朋友，因為大
    家都怕你，可憐」、「你老了一定更可憐」、「引起眾怒」等予聲
    請人乙○○，以此方式騷擾聲請人，而違反上開暫時保護令。
    被告又於113年5月1日、113年5月8日，在上揭被告住所處，基
    於違反保護令罪及恐嚇犯意，以手機門號傳送簡訊「我天天
    咒詛你到老都不得好死」、「想不開的時候你就有事」、「你全
    家會有報應」予聲請人，以此方式騷擾聲請人，並致聲請人
    心生畏怖足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犯家庭暴力防治法第61
    條第2款違反保護令罪嫌、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113年度偵
    字第21687號、113年度偵字第22626號）。　　
　㈢被告基於毀損建築物之犯意，於113年2月15日，僱請不知情之
    工人，將全體繼承人所共同繼承之屏東縣○○鄉○○○000號房屋
    內部裝潢拆除，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3條毀損建築物罪嫌
    （113年度偵字第19013號）。　
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被告傳送「很多人要找你，自
    己小心一點，地址已經全部給人家了，會殺死你」等訊息文
    字予聲請人，內容均明確宣稱威脅聲請人之人身安全，故依
    照一般社會通念判斷，已足使聽聞者心生畏懼。況聲請人若
    未心生畏懼，自無從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暫時保
    護令及普通保護令獲准，由此益徵聲請人心生畏懼等情為真
    。復被告拆除其與聲請人所公同共有之上揭告訴意旨所指之
    房屋內部裝潢，自屬毀壞他人建築物行為，原不起訴處分書
    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未慮及上情，自有不當，爰向本院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等語。
三、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
    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
    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
    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
    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
    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
    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
    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
    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
    提起自訴之前提，仍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
    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
    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告訴人所
    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
    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
    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
    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
    要之調查」，依照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
    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
    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
    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
    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
    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
    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
    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四、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依職權調
    閱前開卷證核閱後，仍認聲請人等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
    理由。聲請人等人雖以上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仍屬無
    據，茲分述如次：
　㈠就告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嫌之部分
　⒈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
    、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為要件。該罪
    保護之法益，為個人免於恐懼之意思自由。所謂「致生危害
    於安全」，僅以恐嚇行為導致被害人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之
    感覺即足，不以被害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已
    發生實際危害為必要。至行為人之恐嚇行為是否足使被害人
    心生畏懼而害及個人安全，應綜合觀察行為人恐嚇之內容、
    方式、客觀環境、被害人之個人情況及外在表現等情狀，依
    經驗法則審慎判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32號判決
    參照）。次按認定事實之證據，必須就相關聯之證據資料，
    予以整體之綜合觀察，以判斷其證明力，不得將有關聯性之
    證據割裂，就各個證據，個別判斷其證據價值（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依卷內所附
    之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截圖，雖可認被告確有傳送如告訴
    意旨所指之訊息予聲請人，惟參以被告與聲請人於警詢時之
    陳述以及細譯其間之對話歷程等客觀情狀可知，上揭告訴意
    旨所指之訊息係雙方因繼承糾紛所衍生之口角，故自客觀對
    話脈絡以觀，自難遽斷告訴人業已因此心生畏懼等情，業據
    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綜合觀察相關連之證據並
    論述甚詳，而與前揭最高法院所揭示之意旨相符，是難認有
    何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處。
　⒉至聲請意旨雖以被告確有傳送「人知道妳住那裡了，自己小心
    一點，很多人要找妳，地址已經全部給人家了」、「會殺死妳
    」等訊息予聲請人，而認業已足使告訴人心生畏懼，惟此係
    將被告所傳送之訊息自整體對話脈絡中抽離，而割裂相關聯
    之證據，並個別判斷其證據價值，自與前揭最高法院所揭示
    之相關聯證據應綜合觀察之意旨相違，而不足採。又按檢察
    官應加強蒐集犯罪事證，並審慎綜合研判偵查所得之全般證
    據，確信具有可使法院為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者，始予提
    起公訴，檢察機關妥速辦理刑事案件實施要點第6點定有明
    文，故聲請意旨雖另主張聲請人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聲請暫時保護令及普通保護令獲准，客觀上業已足認聲請人
    已心生畏懼等語，然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保護令之核發，係為
    避免施暴者繼續對受虐者為不法侵害行為而力求給予即時、
    迅速保護所設，且因其屬家事非訟事件，故其證據要求門檻
    較低，只要達到使法院認其所主張之事實可能為真，即「存
    在」之可能性大於「不存在」，或「真實」之可能性大於「
    虛假」即可（即英美法證據法則上所稱之優勢證據【prepon
    derance of the evidence】舉證標準），而與上述檢察官
    起訴門檻所要求之高度可能性尚屬有間，要難由此即認卷內
    所附證據已達起訴門檻，故聲請意旨此部所指，亦非足採。
　㈡就告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違反保護令罪嫌之部分
　　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
    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
    之行為；所稱「騷擾」，係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
    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該法第
    2條第1款、第4款固規定甚明。然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
    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
    為之傷害，而非在取得保護令之一方無法接受他方之言行時
    ，即遽認他方之言行構成該法之「騷擾」，否則即有濫行使
    用保護令之虞。是以，苟家庭成員相互間因感情不睦，致起
    勃谿，且客觀上難認一方須確實處於受他方身體或精神上暴
    力之威脅，即難認係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或騷擾之行為。故
    該法所謂「騷擾」，自應參酌立法精神為合目的性限縮，綜
    合個案整體情節、緣由、始末等，交互參酌，需具備惡意性
    及積極侵害性者，始足當之。從而，保護令相對人所為之行
    為若非專以侵害保護令聲請人為目的，或兼有其他主張或保
    護合法權利之目的，縱使所為行為已使保護令聲請人產生不
    快不安或痛苦畏懼，惟仍與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謂「騷擾」之
    概念不符，而不應以違反保護令罪相繩（臺灣高等法院112
    年度上易字第1162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前經臺灣高雄
    少年及家事法院於113年3月29日以113年度司暫家護字第185號民
    事暫時保護令裁定命其不得對聲請人為騷擾行為，後續於113年
    4月2日、同年5月1日、同年5月8日以手機傳送如告訴意旨所指
    之訊息予聲請人等節，雖有卷內對話紀錄截圖及所附裁定可
    佐，然細觀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歷程，係因彼此就其父母
    生前之扶養分工及遺產分配等問題而感情不睦，自難認被告
    係專以侵害聲請人為目的而傳送上揭訊息，而難以違反保護
    令罪相繩等情，亦經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綜合
    考量卷內證據資料並詳加說明，故聲請意旨認被告此部行為
    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要難採憑
    。
　㈢就告訴意旨被告涉犯毀損建築物罪嫌部分
　　被告於偵查中辯稱：我是因為房屋老舊而翻修該屋等語，並
    有卷內所附之估價單、拆除裝潢照片附卷可稽，故被告所為
    是否係屬減損房屋效用之毀損行為，已屬有疑。況刑法第35
    3條第1項之毀損建築物罪，係以行為人毀壞他人建築物重要
    部分，足致該建築物之全部或一部失其效用，為其構成要件
    ，則被告僱工拆除房屋內部裝潢之行為，尚無損於該屋結構
    本體，而非致房屋之重要部分無法發揮其正常功能，使房屋
    之效用一部或全部喪失，故聲請意旨認被告此部行為犯刑法
    第353條第1項之毀損建築物罪，自難採憑。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所據，其認事用
    法亦無明顯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相關證據法則之情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
    駁回再議處分意旨不當，主張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嫌、
    違反保護令罪嫌或毀損建築物罪嫌，俱無從使本院依卷內現
    存證據達到足認被告有此部分犯罪嫌疑，而應由檢察官提起
    公訴之心證程度，是本案無足以動搖原偵查結果之事實認定
    ，而得據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事由存在，聲請自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詹尚晃
　　　　　　　　　　　　　　　　　　法　官　李宜穎
　　　　　　　　　　　　　　　　　　法　官　吳致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容辰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90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鄭衣崴

代  理  人  吳佳融律師
被      告  鄭又誠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76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113年度偵字第20157、19013、19014、21687、22626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乙○○（下稱聲請人）以被告甲○○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等罪嫌，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0157、19013、19014、21687、22626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下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以再議為無理由，於民國113年9月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76號駁回再議處分。嗣聲請人於113年9月6日收受駁回再議處分書，聲請人於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後，即委任律師為代理人，並於法定期間內即113年9月16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是本案聲請程序為合法，先予敘明。
二、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1項後段指定送達代收人規定之立法目的，在減少因距離產生之交通障礙或郵寄、遞送之遲滯，以便捷文書之送達，是以必須在法院所在地無住所、居所或事務所者，始有陳明「指定送達代收人」之必要，並生送達於本人之效力，倘上訴人在原審法院所在地已設有住、居所，即無依上開規定陳明指定送達代收人之必要，而不生合法指定之效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770號裁定參照）。準此，聲請人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內雖記載吳佳融律師為其送達代收人部分，惟因聲請人上揭住所在本院所在地，故不生合法指定之效力，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聲請人為兄妹，2人因遺產管理與分配問題迭生糾紛，被告竟為以下犯行：
　㈠被告基於恐嚇犯意，於113年3月14日10時32分許、同年月21日9時59分許，在上揭被告住所處，以門號0000000000號傳送簡訊內容「人知道妳住那裡了，自己小心一點，很多人要找妳，地址已經全部給人家了」、「會殺死妳」等訊息予聲請人，致聲請人心生畏怖足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113年度偵字第20157號、113年度偵字第19014號）。
　㈡被告雖經臺灣高雄少年及家事法院於113年3月29日以113年度司暫家護字第185號民事暫時保護令裁定命其不得對聲請人為騷擾行為，詎基於違反保護令罪之犯意，於113年4月2日，在上揭被告住所處，以手機傳送簡訊：「相信你一定沒朋友，因為大家都怕你，可憐」、「你老了一定更可憐」、「引起眾怒」等予聲請人乙○○，以此方式騷擾聲請人，而違反上開暫時保護令。被告又於113年5月1日、113年5月8日，在上揭被告住所處，基於違反保護令罪及恐嚇犯意，以手機門號傳送簡訊「我天天咒詛你到老都不得好死」、「想不開的時候你就有事」、「你全家會有報應」予聲請人，以此方式騷擾聲請人，並致聲請人心生畏怖足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犯家庭暴力防治法第61條第2款違反保護令罪嫌、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113年度偵字第21687號、113年度偵字第22626號）。　　
　㈢被告基於毀損建築物之犯意，於113年2月15日，僱請不知情之工人，將全體繼承人所共同繼承之屏東縣○○鄉○○○000號房屋內部裝潢拆除，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3條毀損建築物罪嫌（113年度偵字第19013號）。　
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被告傳送「很多人要找你，自己小心一點，地址已經全部給人家了，會殺死你」等訊息文字予聲請人，內容均明確宣稱威脅聲請人之人身安全，故依照一般社會通念判斷，已足使聽聞者心生畏懼。況聲請人若未心生畏懼，自無從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暫時保護令及普通保護令獲准，由此益徵聲請人心生畏懼等情為真。復被告拆除其與聲請人所公同共有之上揭告訴意旨所指之房屋內部裝潢，自屬毀壞他人建築物行為，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未慮及上情，自有不當，爰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三、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告訴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依照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四、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卷證核閱後，仍認聲請人等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聲請人等人雖以上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仍屬無據，茲分述如次：
　㈠就告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嫌之部分
　⒈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為要件。該罪保護之法益，為個人免於恐懼之意思自由。所謂「致生危害於安全」，僅以恐嚇行為導致被害人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之感覺即足，不以被害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已發生實際危害為必要。至行為人之恐嚇行為是否足使被害人心生畏懼而害及個人安全，應綜合觀察行為人恐嚇之內容、方式、客觀環境、被害人之個人情況及外在表現等情狀，依經驗法則審慎判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32號判決參照）。次按認定事實之證據，必須就相關聯之證據資料，予以整體之綜合觀察，以判斷其證明力，不得將有關聯性之證據割裂，就各個證據，個別判斷其證據價值（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依卷內所附之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截圖，雖可認被告確有傳送如告訴意旨所指之訊息予聲請人，惟參以被告與聲請人於警詢時之陳述以及細譯其間之對話歷程等客觀情狀可知，上揭告訴意旨所指之訊息係雙方因繼承糾紛所衍生之口角，故自客觀對話脈絡以觀，自難遽斷告訴人業已因此心生畏懼等情，業據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綜合觀察相關連之證據並論述甚詳，而與前揭最高法院所揭示之意旨相符，是難認有何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處。
　⒉至聲請意旨雖以被告確有傳送「人知道妳住那裡了，自己小心一點，很多人要找妳，地址已經全部給人家了」、「會殺死妳」等訊息予聲請人，而認業已足使告訴人心生畏懼，惟此係將被告所傳送之訊息自整體對話脈絡中抽離，而割裂相關聯之證據，並個別判斷其證據價值，自與前揭最高法院所揭示之相關聯證據應綜合觀察之意旨相違，而不足採。又按檢察官應加強蒐集犯罪事證，並審慎綜合研判偵查所得之全般證據，確信具有可使法院為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者，始予提起公訴，檢察機關妥速辦理刑事案件實施要點第6點定有明文，故聲請意旨雖另主張聲請人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暫時保護令及普通保護令獲准，客觀上業已足認聲請人已心生畏懼等語，然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保護令之核發，係為避免施暴者繼續對受虐者為不法侵害行為而力求給予即時、迅速保護所設，且因其屬家事非訟事件，故其證據要求門檻較低，只要達到使法院認其所主張之事實可能為真，即「存在」之可能性大於「不存在」，或「真實」之可能性大於「虛假」即可（即英美法證據法則上所稱之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舉證標準），而與上述檢察官起訴門檻所要求之高度可能性尚屬有間，要難由此即認卷內所附證據已達起訴門檻，故聲請意旨此部所指，亦非足採。
　㈡就告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違反保護令罪嫌之部分
　　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騷擾」，係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該法第2條第1款、第4款固規定甚明。然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傷害，而非在取得保護令之一方無法接受他方之言行時，即遽認他方之言行構成該法之「騷擾」，否則即有濫行使用保護令之虞。是以，苟家庭成員相互間因感情不睦，致起勃谿，且客觀上難認一方須確實處於受他方身體或精神上暴力之威脅，即難認係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或騷擾之行為。故該法所謂「騷擾」，自應參酌立法精神為合目的性限縮，綜合個案整體情節、緣由、始末等，交互參酌，需具備惡意性及積極侵害性者，始足當之。從而，保護令相對人所為之行為若非專以侵害保護令聲請人為目的，或兼有其他主張或保護合法權利之目的，縱使所為行為已使保護令聲請人產生不快不安或痛苦畏懼，惟仍與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謂「騷擾」之概念不符，而不應以違反保護令罪相繩（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162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前經臺灣高雄少年及家事法院於113年3月29日以113年度司暫家護字第185號民事暫時保護令裁定命其不得對聲請人為騷擾行為，後續於113年4月2日、同年5月1日、同年5月8日以手機傳送如告訴意旨所指之訊息予聲請人等節，雖有卷內對話紀錄截圖及所附裁定可佐，然細觀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歷程，係因彼此就其父母生前之扶養分工及遺產分配等問題而感情不睦，自難認被告係專以侵害聲請人為目的而傳送上揭訊息，而難以違反保護令罪相繩等情，亦經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綜合考量卷內證據資料並詳加說明，故聲請意旨認被告此部行為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要難採憑。
　㈢就告訴意旨被告涉犯毀損建築物罪嫌部分
　　被告於偵查中辯稱：我是因為房屋老舊而翻修該屋等語，並有卷內所附之估價單、拆除裝潢照片附卷可稽，故被告所為是否係屬減損房屋效用之毀損行為，已屬有疑。況刑法第353條第1項之毀損建築物罪，係以行為人毀壞他人建築物重要部分，足致該建築物之全部或一部失其效用，為其構成要件，則被告僱工拆除房屋內部裝潢之行為，尚無損於該屋結構本體，而非致房屋之重要部分無法發揮其正常功能，使房屋之效用一部或全部喪失，故聲請意旨認被告此部行為犯刑法第353條第1項之毀損建築物罪，自難採憑。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所據，其認事用法亦無明顯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相關證據法則之情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意旨不當，主張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嫌、違反保護令罪嫌或毀損建築物罪嫌，俱無從使本院依卷內現存證據達到足認被告有此部分犯罪嫌疑，而應由檢察官提起公訴之心證程度，是本案無足以動搖原偵查結果之事實認定，而得據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事由存在，聲請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詹尚晃
　　　　　　　　　　　　　　　　　　法　官　李宜穎
　　　　　　　　　　　　　　　　　　法　官　吳致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容辰


